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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供销合作社 樊永锋/摄

强推破产乱象

梳理长丰公司的审计报告、供销社向当地政府提交的情况说明报告、罗某祥提供的
司法判决文书等资料交叉印证可发现，长丰公司破产申请案以及执行回转裁决，可
发现多处不符合常理的蹊跷细节。

据调查，2008 年，长丰公司成立初期，原有房地产 21 处，资产估值上亿元，“被
当时荆州供销社领导及时任长丰公司法人李某等人勾连商人何某章(已被刑事起诉)
为他人抵押担保及低价变卖等方式吞噬，与此同时以大量举债。”

罗某祥指出，其中2014
年荆州市政府给予长丰公司开发的长丰公寓小区以地价减免款 2138
万元，规定专门用于棉花公司改制职工安置，至今去向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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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造资不抵债假象。荆州市供销社委托荆州五环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12月2
3日编制《审计报告书》载明，截至2017年11月30日长丰公司累计亏损1794.12万
元，资产总额2449.58万元，负债总额为4033.3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4.65%，
存在数额较大到期未还债务，已严重资不抵债。

2021年3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汤湘希教授、喻景忠副教授和季小琴副教
授共同论证了长丰公司截至2017年11月30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并就前述湖北五环
公司的评估报告给出《专家论证意见》：截至2017年11月30日，长丰公司资产远
远大于负债；湖北五环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书》缺乏严谨性、科学性，不能作为
认定长丰公司资不抵债的依据。

“通过长丰公司破产案卷宗中可发现，其名下仍然有19处备案登记不动产，而审计
报告书只审计了4处，隐匿了价值6200多万元的15处不动产，这些资产足以弥补《
审计报告书》认定的长丰公司累计亏损1794万元债务。《审计报告》还虚增债务1
200万元，虚减应收债权1900万元，扣除累计亏损1794.12万元，共计虚减净资产
约8000万元。”中南大学会计学专家表示。

“《审计报告书》并未将我投资购买的房产列入长丰公司资产端，荆州中院破产受
理裁定与执行回转裁定明显自相矛盾。一方面，破产受理裁定以《审计报告书》为
依据，认定我投资购买的房产不是长丰公司资产；另一方面，执行回转裁定又依破
产受理裁定作出裁定我投资购买的房产属于长丰公司资产，执行回转后，长丰公司
资产就远远大于1794万元负债，远达不到破产条件。”

“长丰公司是先开股东会决定破产，然后委托会计事务所‘量身定制’资不抵债的
审计报告。”罗某祥说。

“我多次找到出具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张某义，他坦言审计报告书是个初稿，市
中院受理破产申请后也曾认定长丰公司并非资不抵债，却最终拿这个审计初稿裁定
受理破产申请，并裁定将产权执行回转至长丰公司。”如此操作让罗某祥无法释怀
。

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学教授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荆州市中院默许康某林律师代理长丰公司破产管理事务的行为不符合规范。“康某
林律师是长丰公司的破产申请代理人，之后康某林律师又受荆州供销社和长丰公司
破产清算组的双重委托，担任长丰公司破产管理人的代理人，也不符合企业破产法
规定。”

另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荆州供销社100%控股共兴资产公司，共兴投资又是长丰
公司控股股东。“长丰公司申请破产，供销社担任孙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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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但是，荆州中院却指定供销社成立破产清算组并担任管理
人。

更蹊跷的是，长丰公司申请破产的《审计报告书》由五环会计公司作出，荆州中院
裁定长丰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后，居然从荆州中院的会计师事务所库里摇中五环会计
公司，由其担任长丰公司破产审计机构。

罗某祥说；“荆州中院一直回避长丰公司虚假破产实体公正问题。”

据他介绍，嘉丰公司2021年4月，向荆州市中院递交了关于长丰公司涉嫌虚假破产
的投诉，申请调查其15处资产去向，涉案房产楼盘的销售款的去向，破产审计报告
真实性与程序公正问题。同时提请荆州市中院纠正五环会计公司同时担任破产审计
机构与破产申请受理后的破产审计机构和会计师公司违法担任破产评估机构的违法
行为，

“并请求荆州市中院撤换破产管理人，撤换康丛林律师违法担任破产管理人的代理
人，而荆州中院对以上申请未做何回应。仍强行推进虚假破产！”

此后，嘉丰公司先后向司法部、财政部、湖北省司法厅及财政厅，投诉但至今没有
结果。

对此，别主任表示：“长丰公司破产清算一直在进行，荆州市中院受理破产不等于
宣布破产，目前做得是前期评估，等最高法答复后再做综合研判。”

国有资产争议

荆州市供销社推动长丰公司破产，背后焦点是嘉丰公司当初购买时的荆州楚韵文化
饰品商城是否属于国有资产。

围绕楚韵文化城权属国有资产争议，缘于“荆州市供销社下属企业荆州市棉花总公
司股份制改造”。

长丰公司于2007年成立，由39名个人和供销社下属共兴资产管理公司组成，总股
本229万元，其中自然人股东129万股，占56.3%，法人股（荆州市共兴资产经营公
司，供销社全资企业）100万股，占43.7%。

供销社称：“依据荆州市委市政府市国资委要求，改制后的长丰公司要承接原棉花
总公司640万元负债和对于安置职工12处资产，当时市委市政府要求，长丰公司承
接640万元负债以及360名职工安置任务。”（事实上早在棉花公司破产时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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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解决。）

经市政府同意，将长丰公司所在地荆东路25号土地资产合作开发为长丰公寓小区，
楚韵文化饰品商城是其中一幢。

2008年，长丰公司着手开发楚韵文化商城，与合伙人何某章签订开发合同，开发后
500万元给予长丰公司，产权属于何某章，由何贵章全面主导。

原合作开发商何某章（已因非法集资被查处）无力续建的情况下，供销社招商引入
广东客商罗某祥出资续建，并承诺督促长丰公司完成续建履行合同，组织专班把房
产证办到罗某祥名下。

2011年1月11日，长丰公司法人代表李某与罗某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前述
5720平方米商业用房（当时为框架结构）转让至其名下，转让烂尾楼合同价500万
元，后续复建工程、停车场、税费包干价1300万元。

合同签订后，罗某祥依照合同约定支付前产权人何某章500万元房款（定金），何
某章及长丰公司迟迟未履约并办理过户手续，恶意违约。

2015年12月25日，罗某祥先后向荆州市中院、湖北省高院提起诉讼，2016年11月
30日，湖北省高院作出判决，要求长丰公司履行合同，判决生效十天内将商业楼过
户给罗某祥。

然而，直至2018年2月8日和2018年6月12日，荆州市中院才下达裁定书和协助执
行通知，要求荆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房产过户至罗某祥名下。

2021年12月21日，荆州供销社在向荆州市委市政府提交书面情况说明时也确认“
产权属于何某章，由何贵章全面主导。”

由此可见，楚韵文化饰品城早已作为商业地产买卖合同出让，属于私有财产，而非
荆州市供销社认为的国有资产。

执行回转裁决遭疑

荆州市供销社为解决长丰公司经营不善，遗留下的巨额债务以及职工安置等沉重包
袱，开始觊觎已经湖北省高院终审判决，荆州市中院裁定至嘉丰公司名下楚韵文化
饰品商城。

荆州市供销社毕上任后，于2018年12月24日，向市公安局递交了《关于对罗某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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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的请求书》，请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保
护国有资产不流失，维护企业及社会稳定。

2019年和2020年荆州市公安局荆州区分局先后两次调查罗某祥，在罗某祥提供了5
00万元购买烂尾楼及何某章归还595万元借款本息的证据资料。

2019年1月4日，市供销社又向时任荆州市政法委主要负责人递交了《关于协调对
罗某祥涉嫌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的请求书》。

荆州市政法委主要负责人作出“此案涉社会稳定及国有资产，请扫黑办高度重视，
列入国有资产专项行动，请公安局依法侦办”的批示。

此后，依据荆州市政法委领导批示，市政法委按程序转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又转荆
州区公安分局，启动对罗某祥调查。

在罗某祥看来，“荆州市政法委主要负责人未通过双方深入了解事件真相，单依据
供销社提供的情况说明，草率作出批示的做法涉嫌行政干预司法。”

2019年12月，供销社策划组织有偿“上访闹访”秀，纠集在嘉丰公司面前聚集闹
事，目的借此市委领导和荆州市中院施压。

2020年10月，荆州中院依据（2018）鄂10破申5号民事裁定，作出(2020）鄂10
执监6号裁定（以下简称“执监6号裁定”），将嘉丰公司已取得楚韵饰品商城不动
产权证执行回转给长丰公司，引发楚韵文化饰品商城产权归属异议。

2021年12月16日，荆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向荆州市检察院、市中院作出罗某祥行
为不涉嫌犯罪，不予立案。

产权归属异议

长丰公司与嘉丰公司间争议焦点是荆州市楚韵文化商城产权归属，罗某祥所购房产
是否需要承担承担长丰公司债务和职工安置义务。

荆州市供销社作为长丰公司破产管理人，在向当地市委市政府所做情况说明报告中
，多次提及需要承接长丰棉业改制时的债务、职工安置义务。

然而，长丰公司与罗某祥签署的楚韵文化饰品城买卖合同，并未约定需要承担长丰
公司债务及职工安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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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于2011年1月11日，（甲方）长丰公司与(乙方)罗某祥签订的签署《房屋买卖
合同》约定，长丰公司将约定房屋土地证号为荆州国用2007第10710066土地证，
及地上建筑商业用途的楚韵文化饰品城1-4层房屋和加建第5层及所占地使用权转让
给乙方，甲方尚未办理房产证，建筑面积5616平方米，框架结构。

乙方签订合同后支付500万元房款，甲方完成所有工程验收后，负责将房产证土地
证办理至乙方名下，且甲方必须根据合同完成其应尽义务，完成剩余建设工程及办
理产证至乙方名下。

2011年3月4日，长丰公司与罗某祥签署了移交确认书，明确载明将上述房产物权
转移至罗某祥名下，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所有物权。

2013年10月31日，罗某祥与长丰公司、荆州市供销社及长丰公司法人代表李某签
署四方协议约定：由罗某祥按约支付第一期购房款500万，余款1300万元在长丰公
司完成合同义务（即完成后续建设及装修、解决借贷债务清偿直至产证办理至罗某
祥名下）后支付。再次约定供销社承诺督促长丰公司完续建工程，组织专班把房产
证办至罗某祥名下。

事实是，上述系列协议签署后，长丰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应后续工程和办证义务
，而是由罗某祥实际支付剩余建筑工程款，完成项目后续建设以及后续装修投入合
计约6000万元复建，打造成荆州市青少年艺术培训中心，产生了经济和社会双重效
益。

2017年6月15日、7月24日，荆州市供销社和康某林先后组织长丰公司职工大会，
在公司资产负债状况未经评估和审计的情况下，通报资不抵债，且会议通过申请破
产决议。

荆州市中院于2018年2月8日下达执行裁定书，并在6月12日向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达
协助执行通知，7月2日，执行终结并归档，
直到9月21日，嘉丰公司垫付税费约400万元后，完成产权登记。

2018年4月25日，长丰公司依据五环会计事务所炮制的《审计报告书》，向荆州市
中院提起破产申请。7月13日，荆州市中院作出（2018）鄂10破申5号民事裁定，
受理长丰公司破产申请。

2020年10月，荆州市中院将原于2018年7月2日，执行终结并归档的判决重新裁定
，并依据（2018）鄂10破申5号民事裁定，荆州中院作出(2020）鄂10执监6号裁
定（以下简称“执监6号裁定”），将嘉丰公司已取得楚韵饰品商城不动产权证执
行回转给长丰公司。“荆州中院作出撤销之前本中院执行程序合规执行裁定，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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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法裁定。”罗某祥表示。

荆州市供销社别主任表示：“罗某祥反映的问题经所有机构调查被否认，而且他没
有履行相关约定。”

时至今日，嘉丰公司将楚韵饰品城产权证在当地农商银行抵押贷款依然有效，长丰
公司只是进行了内部信息变更，未发公告也无法办理产权证，形成了房产证与登记
信息不符的奇观。

而今荆州市中院，将原本已出售的文化饰品城执行回转至长丰公司名下，所引发的
司法争议仍在继续发酵。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7 / 7

http://www.tcpdf.org

